规      定

一、违法行为一般程序流程

当事人须持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连同强制措施凭证和违法消除证明到查处违法行为的执勤中队的违法处理室接受处理。

2、 事故档案查阅

办案单位人员查阅档案须持办案单位的有效公文证明及查阅人员的工作证件。

当事人所委托的律师查阅档案须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律师证及当事人的委托证明文件。

当事人委托的其他代理人须持有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等相关证明。

当事人凭本人身份证可以查阅复印办案相关同意的有关材料，以上各类人员查询或复印有关材料，须经大队业务部门领导审批同意。

